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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3(b) 

出席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各国代表的 

全权证书：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2019 年 3 月 19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借此机会向你转达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对公然侵犯其作

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权利和特权感到的极度愤慨。 

 一个多月来，包括在 2019 年 2 月 11 日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人民政权

外交部长豪尔赫·阿雷亚萨先生与你举行双边会议期间，我向你表示关切一国或

一些国家质疑我们的合法全权证书的可能性，尽管如联合国大会第 73/193 号决

议所示，大会已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正式核准这些全权证书。 

 在这方面应强调指出，2019 年 3 月 15 日，为定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而向你提交的委内

瑞拉参加会议的唯一合法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只有一(1)份，由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人民政权外交部长豪尔赫·阿雷亚萨先生严格按照 A/CONF.235/2 号文件所

载会议暂行议事规则第 3 条签发。 

 我的理解是，你收到了 2019 年 3 月 15 日胡安·瓜伊多先生以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议长身份(如该函件明确所示)签署的有关第二次联合国

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的函件。请允许我强调指出，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议长告

知委内瑞拉参加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或联合国主持举行的任何其

他会议的“代表团”成员组成是非法的，因为这种行为显然违反我国宪法的规定，

其中第 236.4 条明确指出，“指示共和国国际关系”是共和国总统而不是立法部门

主席的专有属性和职责。而且，这种行动公然违反三权分立的原则，其本身就是

企图破坏国家统一。 

 委内瑞拉国全国代表大会议长从未向你提交过委内瑞拉出席联合国会议的

代表团的全权证书。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这种行动在本组织内部开创了一个

消极而危险的先例，因为从现在起，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以外的任何

权威人士都可声称有权为出席任何联合国会议或大会届会的任何代表团提交全

https://undocs.org/ch/A/RES/73/193
https://undocs.org/ch/A/CONF.235/2


A/73/803  

 

19-04791 2/2 

 

权证书。这种曲解议事规则并似乎指望联合国秘书处同意和支持的行为将为一些

国家利用本组织在会员国之间制造混乱和迷茫打开大门。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威胁。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政府在国内都有政治反对派。这正是为什么本组织不允许

一国内部的政治反对派损害其国家政府合法代表的权利和特权并凭借这种行为

谋取国内政治利益的原因。《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不得利用联合国

破坏稳定或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联合国法律事务厅十分正确地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人民政权外交部

长豪尔赫·阿雷亚萨先生签署的委内瑞拉参加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

的代表团的全权证书提交给会议的全权证书委员会。然而，法律事务厅也提交了

胡安·瓜伊多先生签署的文件，尽管该文件不符合会议暂行议事规则中明确规定

的必要条件，最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并非由其中明确指出的权威人士签署。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对联合国秘书处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

采取的行动倍感愤慨，可谓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恰好揭示联合国存在的理

由。应当回顾，正如国际法院 1986 年裁定的，在国际法中，没有干涉他国内政的

权利或权力；承认一国境内的政治反对派为该国国民的“合法代表”违反不干涉

的原则，是对受影响国家的敌对和不友好行为。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b)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塞缪尔·蒙卡达(签名) 

 


